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
二十四号）整改任务验收公示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四项整改任务已完成整改，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验收销号有关要求，现将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机动车监测数据造假仍较普遍，生态环境部2024年专项检查发现，山西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排放检验弄虚作假问题比例达49%，临汾、晋中、晋城、太原、吕梁问题率均超过50%。
二、整改措施
各县市区开展机动车检验监测机构的排查整治行动，严肃查处第三方机构弄虚作假行为。对伪造排放结果或出具虚假检验报告情节严重的检验机构，移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取消其检验资格;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形成高压打击态势
三、整改落实情况
2025年以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汾阳分局持续对区域内汾阳市星星机动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汾阳市兰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吕梁市华益机动车监测站（有限公司）、汾阳市利盛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汾阳市顺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五家机动车检验机构进行帮扶检查，不定期对现场运行情况、出具的检验报告进行抽查。现场检查发现立行立改问题机构2家，已整改完成。发现弄虚作假问题机构数量1家，汾阳市星星机动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检验过程中存在不同型号、不同类型的机动车发动机控制单元CALID相同的问题，涉嫌存在干扰OBD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89台机动车相同CALID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25年11月10日对该机构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吕环责改〔2025〕3025号），2026年1月7日对该机构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吕环罚〔2026〕3001号），处罚27.5万元，没收非法所得6680元，已缴纳罚款。
[bookmark: _GoBack]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向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汾阳分局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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